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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須知 (場地預約) 

 

土木工程拓展署(下稱「本署」)轄下可持續大嶼辦事處設立了東涌社區聯絡中心(下稱

「本中心」)以加強與公眾的溝通。秉承「北發展、南保育」的總體原則，可持續大嶼

辦事處負責統籌、規劃和推行各項大嶼山的保育、地區改善及康樂相關的計劃，以平衡

大嶼山的保育和發展。 

 

本中心內的多用途活動空間及會議室現正免費開放予非政府機構及學校/教育機構預約

作舉辦活動之用，冀與社區共享空間。 

 

A. 申請資格 

1. 場地開放予非政府機構1及學校/教育機構於網上預約。 

2. 公眾參與及推廣公眾對大嶼山可持續發展相關的活動/展覽可優先使用場地。 

3. 不接受商業或牟利活動的申請。 

4. 申請人須提交活動的目的、內容、活動對象及以往舉辦同類型活動的經驗予

本署作考慮。 

5. 場地預約需視乎場地使用情況及本署的安排而定。任何情況下，本署保留權

利並可自行決定批准或拒絕申請，而無須提供任可理由。 

 

B. 申請人須知 

1. 本署並不保證接納場地預約的申請。 

2. 場地只可進行本署事先批准的活動。未經本署事先許可，不得把場地作其他

用途。 

3. 申請人不得將場地或其任何部分轉租/轉借。 

4. 未獲本署事先許可 申請人不得在場地內，架設任何臨時結構物。 

5. 未獲本署事先許可，申請人不得在借用內場地展示任何廣告及宣傳物品。 

6. 申請人已被視為同意本署展示其舉辦的活動相片及影片紀錄作任何用途，例

如本中心的宣傳。 

7. 申請人須自行向有關政府部門申請舉辦活動所需的牌照以符合相關法例要求，

並於活動前一星期向本署提交相關牌照之副本。如申請人未能獲發相關牌照，

本署有權取消其活動申請。 

8. 本署不會就任何因舉辦相關活動而引致的法律責任負責。 

9. 申請人須確保該活動以及與該活動相關的任何項目不侵犯任何知識產權。申

請人須對在活動期間發生的任何有關侵犯版權或知識產權而產生的索償、損

害、開支、訴訟、損失或其他費用，申請人須為本署（包括其僱員及代理人）

作出彌償，並須一直為有關彌償負上全責。 

                                                           
1 合資格的非政府機構指根據《稅務條例》第 88 條獲豁免繳稅的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或慈善

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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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申請人在使用場地時，因申請人本身或獲其授權人士的疏忽而引起或引致

任何人士死亡、受傷、蒙受損失或損害，以致有關人士向本署提出訴訟、申

索及要求，申請人須對本署作出彌償，並須一直為有關彌償負上全責。 

11. 申請人須於活動舉行期間負責活動中的人流管制和秩序。 

12. 申請人須確保活動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所有法例及相關部門條文要求。 

13. 申請人須確保在使用場地期間獲准進入場地的任何人士遵守《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維護國家安全的

其他法律，不得從事違反上述法律的行為和活動。 

14. 申請人不得製作、發佈或展示任何包含騷擾、虐待、傷害、誹謗、歧視、淫

穢或不道德性質內容的藝術、圖片或文字。本署有權要求申請人移除任何認

為可能令人反感、冒犯或可能違反適用法律的展示、產品、標語、通告或宣

傳品，或要求重新設計任何認為可能令人反感、冒犯或違反適用法律的展示。

如申請人未能採取措施，移除或重新設計上述提及之物品，本署有權（並不

承擔任何責任）進入場地修復、移除或刪除該物品或展示，引起之相關費用

須由申請人自行承擔。申請人如違反或不遵守本條文，以致引起任何索償、

要求、訴訟或法律程序，須對本署及其僱員和代理人作出彌償，並須一直為

有關彌償負上全責。 

 

C. 惡劣天氣下活動安排 

1. 如遇上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為參加者安全

起見，本中心將不會開放。有關安排如下： 

• 如以上天氣警告/信號於活動開始前 2 小時仍然生效，是次場地預約將會取

消。 

• 如以上天氣警告/信號於活動開始前一刻或於活動進行期間生效，是次活

動將會立即停止，所有當日活動亦會取消。參加者應在天氣情況容許下安

全地離開場地。 

2. 申請人及/或活動日負責人有責任在活動前注意天氣情況，並遵守上述項目

（1）的取消要求。 

3. 本署有權根據天氣或場地實際情況決定繼續或停止活動。 

4. 如活動因以上情況被迫取消，請電郵 clc@lantau.gov.hk 與本署聯絡以便重新安

排活動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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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健康與衛生措施 

1. 進入本中心前，所有參加者必須量度體溫。如參加者體溫超過37.5˚C，將會被

拒絕入內。 

2. 任何人士如發燒或有呼吸道感染病徵，不應前往場地，並建議其盡快求醫。 

3. 所有參加者與工作人員應在進入場地前戴上口罩及使用酒精搓手液潔手，並

應在整個活動中保持良好的個人衞生。 

4. 所有參加者須盡量避免接觸場地內的設施。觸摸共用物品及活動完畢後請潔

手。 

 

E. 其它 

1. 申請人須於任何時間保持場地整潔。活動結束後，應立刻清理有關之垃圾及

廢棄物。 

2. 申請人使用場地後，若牆面、地面或任何設備等遭到任何損壞、損毀（正常

損耗除外）、偷竊或被移走，申請人須負責支付修理、修復或重新購置有關

物品的費用，並須達至本署滿意的程度；本署或會在情況許可下自行維修或

修復，並要求申請人支付相關維修或修復費用。 

3. 於本中心範圍內，不得飲食、吸煙、奔跑或喧嘩。 

4. 申請人不得阻礙公職人員履行職務。申請人須在任何時間保持通道、出入口

和樓梯暢通無阻。 

5.  除導盲犬外，未經本署事先許可，不得將任何竉物或動物帶進場地範圍內。 

6. 如參加者或其他人士受傷，或場地設施遭到破壞，申請人必須即時向本署職

員報告。本署恕不對參加者之個人損傷，以及任何財物損壞或遺失承擔責任。

申請人必須在事前自費購買相關保險。 

7. 任何因電力故障、颱風或惡劣天氣等導致活動終止或取消，本署概不負責有

關之任何損失或損害。 

8. 申請人必須確保活動所產生的聲浪維持在可接受水平內，以免對其他在場人

士造成任何不必要的騷擾。如申請人在場地進行活動時產生任何滋擾而引起

任何索償和法律責任，申請人須對本署作出彌償，並須一直為有關彌償負上

全責。 

9. 本署保留取消已預約場地的權利，並會預先通知相關的申請人。 

10. 申請人如欲取消已預約的場地，必須最遲於活動日期前一星期通知本署。如

申請人臨時取消已預約的場地而沒有預先通知本署，本署有權拒絕相關申請

人日後場地預約的申請。 

11. 申請人如違反《申請須知 (場地預約)》，本署可拒絕其使用場地。在此等情

況下，其預訂將會自動取消。本署保留權利即時終止活動，並拒絕該申請人

往後場地預約的申請。 

12. 本中心設有閉路電視攝像機，進行 24 小時錄影及監控。本署及本署的代理人，

均有權查看錄影帶，錄影影像亦可能按本署需要，而被傳遞給第三方，以作

保安、防止罪案及場地管理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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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申請須知 (場地預約)》之條款若有調整，將不會另行通知。 

14. 如有爭議，本署保留最後決定權。 

 

 

 

 


